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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市场主体禁止行为清单

序号 禁止行为

一、招标人禁止行为

1 不得以支解发包、化整为零、招小送大、设定不合理的暂估价或者通过虚构涉密项目、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

2 不得以战略合作、招商引资等理由搞“明招暗定”“先建后招”的虚假招标

3 不得通过集体决策、会议纪要、函复意见、备忘录等方式将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转为采用谈判、询比、竞价或者直接采购等非招标方式

4 不得随意改变法定招标程序

5 不得采用抽签、摇号、抓阄等违规方式直接选择投标人、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

6 不得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

7
不得提出注册地址、所有制性质、市场占有率、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业绩、取得非强制资质认证、设立本地分支机构、本地缴纳

税收社保等要求

8 不得套用特定生产供应者的条件设定投标人资格、技术、商务条件

9 一般不得将装订、纸张、明显的文字错误等列为否决投标情形

10 严禁招标人代表私下接触投标人、潜在投标人、评标专家或相关利害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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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严禁招标人代表在评标过程中发表带有倾向性、误导性的言论或者暗示性的意见建议，干扰或影响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公正独立评标

12 不得签订“阴阳合同”，发生“低中高结”等行为

13 不得篡改、损毁、伪造或者擅自销毁招标档案

二、投标人禁止行为

14 不得通过受让、租借或者挂靠资质投标

15 不得伪造、变造资质、资格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提供虚假业绩、奖项、项目负责人等材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投标

16 不得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

17
不得与评标委员会成员私下接触，或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行政监督部门人员等行贿谋

取中标

18 不得恶意提出异议、投诉或者举报，干扰正常招标投标活动

19 不得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或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20 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履约保函

21 将中标项目转包、违法分包

22 不以中标为目的进行投标，或成为“陪标专业户”

23 投标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同投标人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交叉任职、人员混用或者亲属关系、经常性“抱团”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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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理机构禁止行为

24 严禁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输送不正当利益等非法手段承揽业务

25 不得背离职业道德无原则附和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等提出的违法要求

26 不得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27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收取高额的招标文件等资料费用

28 招标代理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向招标人提交全套招标档案资料，不得篡改、损毁、伪造或擅自销毁

29 不得与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等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评标专家禁止行为

30 评标专家与投标人不得存在利害关系

31 不得对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评审施加不当影响

32 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33 不得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

34 不得透露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和评标项目

35 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在评标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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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不得故意拖延评标时间，或者敷衍塞责随意评标

37 不得在合法的评标劳务费之外额外索取、接受报酬或者其他好处

38 严禁组建或者加入可能影响公正评标的微信群、QQ群等网络通讯群组








